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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5601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加一健康       主办券商：银河证券 

吉林加一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情况 

吉林加一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第一届董事会

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7 年 02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通知于

2017 年 02 月 16 日向各位董事发出。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肖英桓

主持，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5 名，实到 5 名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

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所作决

议合法有效。 

二、会议表决情况： 

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向吉林省新兴产业小额贷款有限责任

公司申请贷款的议案》 

同意吉林加一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）向

吉林省新兴产业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兴小贷公司”）

申请贷款，金额为人民币玖佰万元整（￥9,000,000.00）。借款期限

为 2017 年 2 月 22 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21 日止。 

同意肖英桓、刘琰超为吉林省新兴产业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提

供连带责任保证，我公司保证向新兴小贷公司所提交的董事会决议、

营业执照、公司章程、委托书、身份证等材料和在办理此次贷款中所

加盖的公章、名章及签字均真实、有效，且履行了完善的内部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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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不属实，我公司愿意承担由此而引发的全部法律及经济责任，并

认可和接受对我公司所采取的任何法律措施和制裁。 

其中本公司股东肖英桓、刘琰超为吉林省新兴产业小额贷款有限

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属于日常性关联交易，在 2017 年日常性

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内，内容详见 2016 年 12 月 20 日于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 

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43）。 

表决情况：肖英桓、刘琰超回避表决；有表决权董事 3 人，同意

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

请授信的议案》 

同意公司在 2017 年 2 月 22 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向兴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办理最高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（大

写）玖佰万元的授信业务（包括但不限于借款、开立银行承兑汇票、

汇票贴现、开立担保函、供应链金融业务等融资业务），并同意请吉

林省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，本公司股东肖英

桓、刘琰超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，同意授权肖英桓具体办理本次申

请授信的有关具体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协议文件，配合办理

贷款的担保登记手续（如有）等。 

公司董事会同意以存货向吉林省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做质

押，本公司股东肖英桓、刘琰超及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加一生态科技有

限公司法人张磊为吉林省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担保事项提供

反担保。同意对借款及担保各项协议合同进行强制执行公证。有关本

次贷款的具体事项以实际签署的贷款协议为准。 

其中本公司股东肖英桓、刘琰超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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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，本公司股东肖英桓、刘琰超及长白朝鲜族

自治县加一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法人张磊为吉林省进出口信用担保有

限公司的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属于日常性关联交易，在 2017 年日常

性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内，内容详见 2016 年 12 月 20 日于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

于 2017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

043）。 

表决情况：肖英桓、刘琰超回避表决；有表决权董事 3 人，同意

3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《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吉林加一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 年 02 月 24 日 


